法鼓文理學院佛教學系碩士班研究生語文課程免修申請表
103學年度第2學期第6次教研會議修正通過
	申請時間
	第      學年度第        學期
	日期
	年    月    日

	學  號
	
	姓名
	
	年級
	

	語 文 科 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通過檢定科目及成績
	免修本校科目

	
	科目名稱
（母語者填語言）
	修課學期或

通過日期
	成績
	科目名稱
	學分
	選別
	初審結果

	
	
	（母語者免填）
	
	
	
	

	
	例：托福（TOEFL ITP）
	95.5.30
	600
	
	0
	必
	□通過

□不通過

	
	
	
	
	
	
	
	□通過

□不通過

	
	
	
	
	
	
	
	□通過

□不通過

	
	
	
	
	
	
	
	□通過

□不通過

	
	
	
	
	
	
	
	□通過

□不通過

	
	
	
	
	
	
	
	□通過

□不通過

	請附：□證書正本一份 或 □成績單正本一份 或 □護照影本一份

	系承辦人(文件、登錄)：


	初審：該科語言授課教師

	決審：系主任




申請說明:

1.學生應於每學期加、退選結束之前，持相關證明向系承辦人提出免修申請，逾期不受理。
2.申請時請攜帶原就讀學校歷年成績單或通過檢定證書正本，供相關課程教師查驗。
3.除「審查程序」欄由審核單位人員填寫並簽章外，其餘各欄均由學生根據成績單及轉入學系開設
之科目學分填妥。
1

